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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常設委員會 
第 1/Ⅱ/2003號意見書  

 

事由：《入境、逗留及居留許可制度的一般原則》法案 

 

Ⅰ─引言 

 

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於二零零二年十一月十五日提交《澳門特別

行政區入境、逗留及居留許可制度》法案，立法會副主席根據《議事

規則》於同日接納了該法案。 

 

 上述法案於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舉行的全體會議上獲一

般性通過，並於當日被派發予本委員會進行審議並編製意見書。 

 

 委員會於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日及十三日、二零零三年一月十六

日及二十八日、二月十二日及十八日舉行了會議，政府代表列席其中

一次會議提供合作。 

 

 經上述合作，行政當局提交法案新文本，其部分內容為委員會所

提出者。本意見書引述的條文一般根據二零零三年二月十八日提交的

新文本，但有必要時會引述原文本並作適當說明。 

 

Ⅱ─引介 

 

 根據法案的理由陳述，澳門特別行政區新的入境、逗留及定居制

度旨在“… … 彌補舊制度的不完善及不足之處，並引入修改，使有關

制度在某些方面能簡化手續、得到改善及現代化。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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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另一方面，更藉是次立法提議“尋求增加拒絕‘不受歡迎人士’

入境的理由，以及使警察當局在行動上更便利，此舉是為了能更有效

地預防因人流進出可能危及內部公共安全”。 

 

Ⅲ─概括性審議 

 

一. 澳門特別行政區是一個細小的地區，人口流動對澳門攸關重

要：澳門的人口約為 436,500(根據二零零一年的統計)，約 6.8%為獲

准居留的外籍人士及 5.3%為非本地勞工(2002 年 11 月的統計)；在

2002 年旅客入境錄得超過 11,530,000 人次，同年澳門居民進出關閘

邊境為 38,616,000人次(統計暨普查局統計數字)。 

 

因此，關於入境、逗留及居留許可的法律制度對於本澳極為重

要，不但對每日適用此制度的人士及此一制度所針對人士有實質的重

要性，同時，在社會及經濟層面，也可成為對外人口流動的一種制約

工具。 

 

 二. 在對十月三十一日第 55/95/M號法令所載的入境、逗留及定

居法律制度進行修訂時，必須考慮以下兩個方面，這兩個方面縱然不

是互相排斥但也可能互相衝突：其一是維持對外開放政策對於澳門特

別行政區發展的重要性，因為這一政策有助於吸引專才和鞏固旅遊

業，而後者尤其靠遊客的增加來支撐；其二是加強內部保安的需要，

因為內部保安是發展澳門經濟的基本條件，而本法案所擬達致的其中

一個目的正是“為了能更有效地預防因人流進出而可能危及內部公

共安全(理由陳述)。” 

 

 委員會在權衡各方利益後認為，在法案中所提議的辦法，尤其是

關於增加拒絕不受歡迎人士入境的理由的第四條是適當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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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一條文須與包含拒絕進入澳門規定的其他法例，尤其是第

9/2002 號法律(內部保安綱要法)第十七條第一款(四)項及七月三十日

第 6/97/M號法律(有組織犯罪法)第三十三條結合適用。根據《基本法》

第一百三十九條第二款規定，本法案第四條規定可成為加強澳門特別

行政區內部保安其中一個重要工具。 

 

 委員會還認為，在增加拒絕入境的理由的同時，應為不獲准入境

者設定其在出入境事務站停留期間可享有的權利，因此，本法案現設

定被拒絕入境者與第三人，尤其是與其所屬國家的外交或領事代表聯

絡，以及獲得法律緩助的權利。設定這樣權利是由於顧及到該等人士

可能心理惶惑或經濟困難因而應施以援助(第五條)。 

 

 三. 委員會根據“… … 本法律所針對的內容性質特殊，且有關條

文涉及個人的基本權利… … (理由陳述)”，就法案規定的內容是否足

夠進行了分析，試圖去預測提案人選擇把某些事宜納入未來法律中而

打算把另一些事宜納入規章內的結果。進行此項分析工作的理由是，

盡管立法會係被要求就一份法律提案進行審議和通過，然而提案人卻

在一開始就確認，“至於有關本法律的細則性規定和補充規定，由於

內容廣泛且複雜，尤其可能逐步需要作出少量和經常性的修改(因為

有需要跟隨現代生活的步伐作調整)，所以，我們對有關內容採用行

政長官的行政法規作出規範。一方面，我們認為這既符合《基本法》

的有關規定，而另一方面，此舉亦能迅速 和有效地回應適時就具體

事宜作出修改的需要(理由陳述)。” 

 

 由於現行法例很多時候在同一類的規範性文件中包含了不同性

質的事宜，尤其是屬法律性質及規章性質的事宜──一如十月三十一

日第 55/95/M號法令的情況，因而在對有關的法例進行修訂時，需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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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涉及事宜的性質作出審慎界定，以便能遵守《基本法》中關於權限

模式的規定。根據《基本法》，立法權限專屬立法會，制定規章的權

限則屬於行政長官及政府。 

 

 就現正分析的法案這一具體情況而言，委員會認為其原文本一方

面缺乏應由法律去規範的必需內容，對一些屬立法性質的事宜亦未有

作出規定；另一方面卻包含了一些應由規章而非法律規定的內容。 

 

因此，經與提案人密切合作，法案的內容盡可能地得到了充實，

這從載於法案新文本的眾多修改中可體現出來。至於有關修改在本意

見書的細則性審議部份會詳細說明。 

 

 四. 委員會考慮了是次立法提議與社會各個層面及其關注的問

題，尤其是入境、逗留及定居的法律制度與非法勞工及其對本地勞動

市場所造成的影響之間的關係。雖然最終認為，以此制度來對非法勞

工進行立法規範並不恰當，但委員會希望將對非法勞工問題的關注轉

達給政府知悉。 

 

 同時，委員會還對未成年人士在無父母或法定負責人陪同下進出

澳門的事宜創設規則作過考慮，而這項事宜已在二零零一年經由分析

及完善保護未成年人法例臨時委員會作過分析。委員會認為，盡管現

時尚未有足夠條件來就這個事宜展開工作，然而鑑於這個事宜的重要

性，所以應繼續對其進行深入研究，以便在將來對此進行立法。 

 

Ⅳ─細則性審議 

  

 除上述的概括性審議外，根據《立法會議事規則》第一百一十八

條規定，委員會也審議法案的具體內容是否與法案的立法精神及原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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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符，並確保有關法律規定在技術上是妥當的。 

 

 委員會與提案人緊密合作，對本法案作細則性分析。 

 

 以下為委員會所分析的問題以及對法案引入的修改： 

 

1. 法律的標題  

本法律的標題改為“入境、逗留及居留許可制度的一般

原則”，這會更加切合是次立法提議的內容。修改了標

題得出的效果是，即將出台的法律顯而易見並非對這個

法律制度作全面規定，只是訂出其一般原則。澳門特別

行政區的入境、逗留及居留許可法律制度將由本法律及

其補充法規共同規範。  

 

2. 第三條 ──   入境及離境手續  

委員會在進行分析期間，認為有需要對關於澳門特別行

政區入境及離境手續的條文加添內容。這個需要是由於

本法案獲通過及隨之廢止十月三十一日第 55／95／M 號

法令後將會出現的法律真空所致。  

因此認為，適宜對澳門特別行政區本地居民及非本地居

民訂定相關的手續。關於本地居民的具體制度將交由補

充法規訂定，這是由於它與現行的其他法規有關連，尤

其是第 8／1999號法律。至於非本地居民方面，則加添了

入境及離境方面的規定，包括將護照作為須持有的證件

的內容，並確保了國際法文書所載特別制度的適用。  

 

3. 第四條  ──  入境的拒絕  

此條是對拒絕入境的情況作出規定，由於其重要性，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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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會對此尤為關注，經過分析後，引入了以下修改：  

l 將強制性拒絕入境（第一款）與可以實施的非強制性

拒絕入境（第二款）兩種情況分開列明；  

l 訂明因被禁止入境而拒絕其入境的情況（第一款（三）

項）；  

l 精簡行文，尤其是第一款（二）項； 

l 訂明拒絕入境的權限屬行長官，且可轉授予他人（第

三款）。  

 

4. 第五條  ──  不獲准入境者的權利  

一如在對本法律進行概括性審議時指出的那樣，委員會

認為，引入一項規範能夠為被拒絕進入澳門特別行政區

的人士設定一些權利的條文是重要的。  

 

5. 第六條  ──  運送人的責任  

現行法例規定，海上或航空運輸企業有義務將被拒絕進

入澳門特別行政區的乘客送回出發地。  

委員會在確定了提案人有意保留該項責任制度後認為，

將有關規定納入立法性法規更為恰當。  

 

6. 第三章  ──  非本地居民的逗留  

盡管法案的標題是“入境、逗留及居留許可制度”，但

其原文本並沒有對非本地居民的逗留作出任何規定。  

為消除不一致的情況，委員會認為應在法案文本中引入

有關非本地居民在澳門特別行政區逗留的一般原則，因

而導致增加第七條和第八條（分別為逗留限制及逗留的

特別許可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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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第九條  ──  居留許可  

關於居留許可的這個條文，認為應加入供作考慮的標

準，盡管這對審議居留許可申請時只具有舉例性質。當

把建議的制度同十月三十一日第 55／95／M 號法令第二

十條所載制度作比較，會發覺所規定的情況有所增加，

尤其是在第二款（一）項末段及（四）項所規定的情況。 

 

8. 第十條  ──  要件  

法案的第十條規定，批給居留許可的要件是支付一項費

用、提交擔保及居住於中國內地的中國公民須持有由中

國有權限當局簽發的文件。  

此條文中所載的制度是來自對本法案原文本第七條及第

八條的重新安排，並且加入了已存在於現行法例而希望

在新制度中保留下來的提供擔保規定。  

至於費用方面，尤其認為不應在法律中訂定金額，這是

由於金額的訂定具有規章性質，且法案原文本希望該金

額可以由行政法規去修訂（法案原文本第八條第二款）。  

關於居住於中國內地的中國公民的特定要件，保留了法

案原文本所載的制度，但在編列上作了新的安排。 

 

9. 第十三條  ──  處罰制度  

由於入境、逗留及居留許可的法律制度是由兩類法規─

─法律及行政法規──分開規範的，所以無法在法律文

本中規定具體的處罰制度。正是這個原因，第十三條就

說明了由補充法規去訂定因違反或不遵守法律或規章規

定而引致行政違法及罰款的制度。  

基於相同理由，刪除了法案原文本第十條第二款的規

定。因為在未知悉會訂明哪些違法情況之前先行訂定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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款的上限或下限，是不恰當的。 

另一方面，認為法案原文本第十一條（科處罰款的權

限）、第十二條（罰款的繳納）及第十三條（費用及罰款

的歸屬）所規定的事宜，屬於規章性質，因此不應載於

立法性質的法規中。  

 

10. 法律技術調整  

除前數項問題外，委員會認為須針對法律技術改善多項

條文的行文，但沒有改動任何實質內容。  

 

Ⅴ.結論 

 

 委員會經審議及分析本法案後，獲得如下結論： 

 

a) 認為法案已具備提交全體會議作細則性審議和表決的要件； 

b) 建議政府代表列席細則性表決本法案的全體會議，以提供必需

的解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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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零零三年二月十八日於澳門 

 

委員會 

 

鄭志強 

(主席) 

 

歐安利 

 

高開賢 

 

許世元 

 

許輝年 

 

張立群 

 

鄭康樂 

 

容永恩 

（秘書） 

 

 


